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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按照《吉林省科技聚力攻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办〔2025〕383号）
相关要求，现将2026年度吉林省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
（以下简称：“省院科技合作专项”）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公布。
请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支持范围
2026年度省院科技合作专项项目支持方向紧密结合吉林省委、省政府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这一战略部署，围绕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坚需求，
以及中国科学院抢占科技制高点相关重大任务及其配套需求，突出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大农业、大装备、大数据、新能源、新医药
等领域和未来产业相关领域。鼓励多个项目围绕同一领域核心问题进行集中攻关。
　　1.现代农业领域
支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盐碱地改良技术、现代育种技术、病虫害防
治技术、智能化农业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高效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研
发与示范推广；支持开展牲畜新品种引进改良与高效繁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以及专用生物饲料和全混合日粮开发；支持食品安全和食品加工关
键技术研发；支持人参种植等林下经济，木质纤维素产品加工、湿地保护
与合理利用等生态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支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装备研发
及产业化示范。
　　2.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
支持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氢能）
领域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支持能源开采、储存、运输等
工艺类项目；支持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包含高性
能工程塑料材料、特种弹性体材料、新型纤维材料、生物可降解材料、高
分子材料、先进陶瓷材料、先进碳材料、高性能稀土新材料、特种钢铁
材料、先进轻合金材料、高性能半导体材料、先进激光材料、光电子与微
电子材料以及芯片关键材料）工艺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规模应用和回收技术。
　　3.新医药领域
支持生物制品（包含基因药物和疫苗、血液制品及生化产品）、化学药物
（包含原料药、制剂及药物中间体）、现代中药（包含中药提取物及中药
饮片等）、重组蛋白/多肽类药物、分子诊断试剂/试剂盒等医药产品开发；
支持医疗仪器产品创新，医疗用品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
　　二、项目执行周期
　　项目的执行周期原则为2年，至多不超过3年。
　　三、支持方式
1.申报项目专项经费采取无偿补助方式给予支持（项目执行期第一年度
拨付不低于支持资金额度的60%，剩余资金在项目执行期第二年度拨付）。
项目结束后由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2.企业需按照项目申请经费金额按比例匹配（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企业
匹配金额不低于1:5，普通项目企业匹配金额不低于1:2）。
　　四、项目类别
1.重大项目：项目实施内容应结合吉林省发展实际需求，项目执行期内
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不少于1项；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新装备、新模式2个（项）以上；建立示范点、示范基地、示范
生产线1个（条）；形成发明专利、技术规程、技术标准、登记成果、获
奖成果等3项（个）以上；在项目执行期内取得直接经济效益达1000万元
以上（含1000万元）。
2.重点项目：项目实施内容应结合吉林省发展实际需求，项目执行期内
完成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新模式2个（项）以上；
建立示范点、示范基地、示范生产线1个（条）；形成发明专利、技术规程、
技术标准、登记成果、获奖成果等2项（个）以上；项目执行期内取得直接
经济效益达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
3.普通项目：项目实施内容应结合吉林省发展实际需求，项目执行期内研发
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新模式1个（项）以上；形成
发明专利、技术规程、技术标准、登记成果、获奖成果等2项（个）以上；
项目执行期内取得直接经济效益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
　　五、支持额度
重大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项目整体投入（不含土地投资和建筑安装成本
投入，下同）的35%予以补助，单项支持额度不超过200万元，企业经费
匹配额度（不含土地投资和建筑安装成本投入，下同）须达到1000万元
（含）以上。
重点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项目整体投入的35%予以补助，单项支持额度
不超过100万元，企业经费匹配额度须达到500万元（含）以上。
普通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项目整体投入的35%予以补助，单项支持额度
不超过50万元，企业经费匹配额度须达到100万元（含）以上。
　　六、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项目承担单位须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院）所，且为中国科学院
各研究（院）所在吉林省内实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申报项目须符合
国家科技产业政策和吉林省振兴老工业基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2. 申报项目的核心技术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备实现产业化的基础。
3. 申报项目的实施，能够较快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对吉林省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4. 申报项目须与吉林省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并在项目申报前已签订技术
合作协议（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协议
中须明确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必须明确合作企业在项目实施中获得的权益），
合作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5. 申报项目的合作企业原则上不能为当年新成立的企业，如有特殊情况，
请提前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沟通并提交相关情况说明，待批复后准予申请。
　　6. 鼓励重大、重点项目围绕相同核心问题，组建项目群进行集中攻关。
　　七、申报方式及要求
1.本次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请各项目负责人登录吉林省科技计划
管理系统（网址：http://www.jlkjxm.com，待申报系统调试完成后开启
网上申报）。
　　2.必须按要求完整填写《项目申报书》中设定内容。
3.网上提交电子版《项目申报书》，附件须上传与企业的合作协议，企业
匹配经费证明材料，项目现有基础证明材料、项目前期开发证明材料，2023
及2024年度企业财务报表（注：2024年度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之日至
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不用提供2023年财务报表，2025年度新成立
企业原则上不可以进行申报）。
4.在线打印《项目申报书》和附件等相关材料，一式三份，报送至中国科学院
长春分院科技合作处。
　　5.封皮为普通白色120克皮（封皮不盖章），胶装。
　　6.申请书开题起止时间为立项年度的次年1月至第三年度的12月。
7.报送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前，所有印章应保证齐全：一是研究所盖章；
二是合作企业（项目参加单位）盖章。
8.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省院科技合作专项项目一项，存在下列
情况之一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省院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1）项目负责人有省院科技合作专项未结题验收项目的；
（2）获得吉林省其他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和同一项目申报多项资金的
（基于同一建设内容、同一关键技术等同一核心内容编报的不同项目，
视为同一项目）；
（3）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省级科研项目”（省级财政出资）达到2项
（项目负责人为单位领导1项）及以上；
　　（4）项目负责人存在科研诚信不良记录的。
　　八、责任追究
项目承担单位（课题组）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
项目负责人资格的，视其情节轻重，将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项目
承担单位对应课题组及合作单位3年项目申报资格的处分，对项目负责人，
相关行为将纳入其科研诚信不良记录，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获批项目的承担单位及合作单位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将给予追缴
全部获批科研经费，取消项目承担单位对应课题组及合作单位3年项目
申报资格的处分，并纳入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不良记录，对于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由非客观因素导致未按要求完成任务书目标；
　　2.编报虚假预算，套取国家财政资金，未对项目经费进行单独核算；
　　3.截留、挤占、挪用项目经费；
　　4.违反规定转拨、转移项目经费；
　　5.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
　　6.未按规定执行和调整预算；
　　7.资金管理使用存在违规问题拒不整改；
　　8.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九、申报受理时间及联系方式
　　1.项目申报受理时间
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该通知发布之日至2025年10月27日17时截止，
纸质版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9日17时。逾期不予受理。
　　2.项目申报联系人
　　赵泉臻 0431-88955913
　　梁 川 0431-85393006
　　王 飞 0431-85351725
　　3.项目申报联系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20号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A座302室 邮编：130022。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
　　2025年10月17日  
 
初审：陈延光
复审：高俊兴
终审：蒋大勇



		






		
	  
	      






